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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NPR－2017－03021 

 

 

 

 
 

湘教发〔2017〕35 号 

 

2018  

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，各艺术类专业在湘招生普通高校： 

根据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关精神和教育部普通高校艺术

类专业招生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为切实增加艺术类专

业考生的选择及投档机会，降低报考风险，切实改变过去艺术类

考生事实上只有一个有效志愿状况，我厅对提前批与本科二批艺

术类专业招生院校结构、志愿设置及相关投档录取办法等作出调

整和完善，并制定了《湖南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

生工作实施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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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内容 

1.调整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批的招生学校结构。将省外公办

二本院校由本科提前批调整到本科二批。提前批招录只安排独立

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院校的艺术类

本科专业，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本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。 

2.调整志愿结构和投档办法。（1）调整本科提前批志愿结构。

将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提前批 2 个顺序志愿中的第一志愿由 1 个

学校志愿改为 10 个学校志愿；其中，10 个学校志愿中的第一顺

序位置志愿，既可以填报按学校要求不参与我省平行志愿统一投

档的院校，又可以填报使用我省统一投档排序规则并参与平行志

愿投档的院校；同时，在第二至第十顺序位置志愿中，还可以填

报 9所使用我省统一投档排序规则且参与平行志愿投档的院校。 

（2）调整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的投档办法。

投档分两步走。第一步，对按学校要求不参与我省平行志愿投档

的院校志愿进行投档。第二步，将上述未投档考生的剩余 9 个学

校志愿与其它考生的 10个学校志愿合在一起，按我省统一排序规

则进行平行志愿投档。 

（3）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二批志愿结构及投档方法的调整参

照上述提前批的调整办法。 

3.调整使用统一排序规则院校的投档录取分数线。将参与平

行志愿统一投档的院校中的部属和外省属公办院校的录取分数线

由“文化线不低于我省二本线的 65%、专业线学校自主划定”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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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为“执行我省统一划定的文化线和专业线”，使其与我省本科院

校和本科二批中的省外民办本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致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要积极广泛宣传艺术类专业招

生录取政策和办法，确保广大考生和家长充分知晓政策，营造良

好社会氛围。各有关招生高校要严格按照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精神

和本通知要求，统筹、组织、监管好本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，

确保艺术类专业招生公平公正。省教育考试院要加强与艺术类专

业在湘招生普通高校的联系与沟通，确保政策调整后艺术类专业

招生工作平稳实施。 

请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

招生考试机构和高中阶段学校。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17年 12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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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 

 

 

为做好我省 2018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，根据教育

部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办法。  

一、考生报名 

1.符合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考条件且具有一定艺

术专长者均可报名。 

2.考生须参加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省统

一考试（以下简称“全省统考”）。全省统考的报名时间和办法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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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报考艺术类专业（含按艺术类招生的所有专业）的考生必

须选择相应或相近的专业类别参加全省统考。没有取得艺术类专

业全省统考合格资格的考生，不能录取到艺术类本科专业。全省

统考操作办法按《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考普字〔2017〕

1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5.校考。校考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。对于符合教育部规定跨

省组织校考的省外本科院校，经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查同意后，方

能到指定考点面向我省统考合格的生源组织考试。校考结束后，

有关院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合格考生信息按要求报湖南省教育考

试院。校考有关操作办法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另行制定。 

6.专业成绩使用。我省省属高校所有艺术类专业、在湘部属高校

的美术类专业、省外民办高校（武汉设计工程学院部分专业和上海

视觉艺术学院除外）和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、省外高校的艺术

类高职（专科）专业、省外公办二本高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（指以素

描、色彩、速写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美术类专业）以及其他不符合教

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（专业）在湘招生录取时，直接使用我省统

考相关专业成绩，招生学校不得组织湖南考生参加校考。上述高校（专

业）以外的其他高校，可在我省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，也可

使用我省统考成绩。 

三、录取批次 

7.艺术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、本科二批、本科三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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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科提前批、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。 

（1）本科提前批为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

生办法执行的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，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本院

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。 

（2）本科二批为所有在湘招生二本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。 

（3）本科三批为所有在湘招生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。 

（4）专科提前批为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的艺术类专科专业。 

（5）高职专科批为专科提前批以外有专科招生计划的本专科

招生院校的艺术类专科专业。 

四、计划编制 

8.招生院校须按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编制艺术类专业在湘

招生计划，招生计划按院校所在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批次进行安排。 

9.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批艺术类中的院校（专业），

根据学校意愿和我省有关规定，编排在平行志愿院校（专业）组

（以下简称“平行组”）和非平行志愿院校（专业）组（以下简称“非

平行组”）两组中。 

（1）平行组：部属和外省属公办院校中使用我省统考成绩并

按我省统一投档排序规则参与平行志愿投档的艺术类专业，以及

我省省属院校和本科二批中的省外民办高校的艺术类专业。 

平行组中的院校（专业）分文理科按使用统考成绩的不同专

业类别编排在以下九类中：“音乐类”“舞蹈类”“美术类”“播音与主

持艺术类”“编导类”“表演类”“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类”“服饰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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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表演类”“摄影摄像类”。各类别中的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必须分

到文科或理科，按文理科计划分别录取。 

（2）非平行组：部属和外省属院校中使用校考成绩的专业和

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但按学校要求不参与我省平行志愿统一投档的

艺术类专业。 

非平行组中的院校（专业）统编为一类，按艺术文科、理科

分列。对于计划不分文理的专业，须在编制计划时进行说明。 

招生院校使用同一专业类别统考成绩的全部专业原则上只能

编排到上述两组中的一组。同一院校的同一专业不能跨组编排。 

10.安排在本科三批、高职专科批次招生的专业计划编排办法

与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批中平行组中的专业的编排办法相同；安

排在专科提前批招生的专业计划编排办法与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

批中非平行组中的专业的编排办法相同。 

五、志愿设置及志愿填报 

11.本科提前批设二个志愿，分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。 

（1）第一志愿设 10 个学校志愿。考生根据本人报考科类和

专业有关要求选择相应的院校（专业）填报。其中，10个学校志

愿的第一顺序位置既可填报平行组中的院校，也可填报非平行组

中的院校；第二至第十顺序位置只能填报平行组中的院校，在平

行组中选择填报的院校（专业）必须属于同一专业类别。 

（2）第二志愿设 1 个学校志愿，可在平行组和非平行组中任

选 1所院校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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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2.本科二批的志愿设置和填报办法与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

一致。 

13.本科三批和高职专科批均设 10 个学校平行志愿，须在同

一专业类别中选择填报。 

14.专科提前批设 1 个学校志愿和 1个“院校服从”志愿。 

15.各批次每个学校志愿设 6个专业志愿及一个“专业服从”志

愿。本科二批、本科三批各设置一次征集志愿，高职专科批设置

两次征集志愿。征集志愿的学校志愿结构与第一次填报的志愿保

持一致，另设“院校服从”志愿（高职专科批设在第二次征集志愿

中）。 

六、录取分数线划定 

16.艺术类专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两

部分构成。 

17.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批的非平行组中的专业，其文

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依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确定，

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确定。其中，教育部确定的独立

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及参照此类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院校（专业）

的艺术类本科专业，可自主划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，

原则上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

分数线；其他院校的艺术类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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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三批和高职专科批的艺术类专业，根据招生计划情况，按不同

专业类别分文理科，实行全省统一划定文化控制分数线和专业控

制分数线。其中，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二批执行同一条文化控制分

数线和专业控制分数线。 

19.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专业的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我

省划定的高职专科艺术类专业文化控制分数线的最低分。 

七、投档录取办法 

20.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的 10个学校志愿，分以下两步投档： 

第一步，对非平行组中的院校进行投档。省教育考试院依据

教育部有关要求和我省有关规定，将所有填报了非平行组中的院

校志愿且达到了相关要求的考生文化成绩等信息发送给招生高校。

其中，教育部确定的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

生办法执行的院校，由高校按公布的招生章程确定的录取规则排

序，并将拟录取名单在规定的时间内报省教育考试院，省教育考

试院再按拟录取名单投档；非平行组中的其他部属和外省属高校

艺术类专业，由省教育考试院依据教育部有关要求、高校招生章

程确定的排序规则和考生志愿，将报考该校的合格考生排序后，

按高校确认的排序顺序和招生计划，在控制线以上以 1：1 的投档

比例投档。 

第二步，对平行组中的院校进行平行志愿投档。对于填报了

非平行组中的院校志愿且未投档的考生，将其剩余学校志愿与只

填报了平行组中院校的考生志愿合在一起，依据我省统一的投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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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序规则进行平行志愿投档，即按照全省统一划定的相应类别的

控制分数线，先遵循分数优先的原则将综合成绩（文化成绩与专

业成绩之和）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（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，分别

按语、数、外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），再按考生填报的学

校顺序出档。 

本科提前批第二志愿的投档办法：平行组中的院校按我省统

一的投档排序规则投档，非平行组中的院校（专业）的投档办法

与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一致。 

21.本科二批的投档办法与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一致。 

22.本科三批、高职专科批依据我省统一的投档排序规则进行

平行志愿投档。 

23.安排在专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类专业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在

规定时间内将达到相关要求的所有考生文化成绩等信息，发送至

招生高校，由招生高校按公布的招生章程确定的录取规则排序并

提出拟录取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，省教育考试院再按拟录取名单

投档。 

24.各批次投档完成后，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

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。 

八、招生章程 

25.招生章程是高校招生和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依据，其内容

必须合法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表述规范，经主管部门依据国家

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后方能向社会公布。一经公布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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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擅自更改。 

26.高校应将艺术类专业的文理科计划分配方式、使用专业成

绩类型、录取规则、分数线要求等内容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，

且不存在歧义。 

九、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

27.


